
 

 
 
 
 
 
 
 

贵财采〔2020〕16 号 
 
 

贵港市财政局关于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
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市直各预算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根据《广西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方案》和《贵港市财

政局关于印发 2020 年贵港市“营商环境冲刺年”优化营商环境

政府采购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贵财采〔2020〕8 号）精神，

结合我市政府采购工作实际情况，为推进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

革，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降低供应商交易成本，促进民营企业

和小微企业积极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免收部分政府采购项目投标保证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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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100 万元以下（含 100 万元）的市本级政府采购项目

免收投标保证金。 

（二）100 万元以上的市本级政府采购项目鼓励采购人综合

考虑项目情况、供应商资信状况、市场供需关系等情况对风险较

低的采购项目免收投标保证金。 

确需收取投标保证金的，应允许供应商自主选择以支票、汇

票、本票、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。 

二、取消供应商投标报名环节 

取消政府采购项目在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上报名环节，即

取消项目开标前设置供应商信息登记和网上报名要求。供应商在

采购项目截标前均可提交投标（竞标）文件参与投标（竞标）。 

三、实行供应商实名制在线免费获取采购文件 

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供应商收取采购文件

制作费用，供应商通过贵港市政府采购网“供应商注册入口”完

成账号注册后，登录政采云平台“项目采购—获取采购文件”模

块自行下载采购文件。 

四、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和采购代理机构责任意识 

（一）压缩采购合同签订时间，提高采购时效 

1.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评审结束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

将评审报告送交采购人。 

2.采购人收到代理机构提交的评审报告后，2个工作日内确

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。对中标、成交结果公告无异议的项目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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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0 日内和中标、成交供应商签订

政府采购合同，倡导各采购人尽量压缩合同签订时间。 

（二）明确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比例 

采购人在采购文件中要求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提交履约保

证金的，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履约保证金降为不超过政府采购合

同金额的 3%；对大中型企业的履约保证金服务类不超过 3%、货

物类不超过 4%、工程类不超过 5%。 

（三）落实中小微企业优惠政策 

1.根据《财政部 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促进

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1〕181 号）规定，

采购人应当预留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%以上资

金，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其中，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比

例不低于 60%。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在组织采购活动时，应在

采购文件中注明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型、微型企业采购。 

2.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应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小微企业使

用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投标的价格扣除政策。对参与政府采购活

动的小型和微型企业依法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的，对小型和

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6%—10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

评审。 

（四）规范合同公告管理 

采购人应当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，将政府采

购合同通过委托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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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网、贵港市政府采购网上公告（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的内

容除外）。 

（五）建立采购资金预付制度 

1.采购人应当在政府采购合同中约定预付款，预付款比例原

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％；项目分年安排预算的，每年预付

款比例不低于项目年度计划支付资金额的 30％。采购项目实施

以人工投入为主的，可适当降低预付款比例，但不得低于 10%。

在保证履约与采购质量的前提下，与疫情防控有关的采购合同可

适当提高预付比例。在签订合同时，供应商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

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，采购人可不适用前述规定。政

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，采用招标方式采

购的，预付款从其相关规定。 

2.政府采购预付款应在合同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 15 日

内支付。项目分年安排预算的，第二年预付时间为次年相对应月

份，以此类推；当年度预付款尚未扣回的，次年不重复安排。 

（六）加强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和加快采购资金支付 

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、

服务、安全标准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，并出具验收书。

采购人应当按照采购文件约定的时间支付合同款，政府采购合同

应当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、时间和条件，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

约责任。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采购人应当自收到发票

后 30 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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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全面推行采购意向公开 

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方

便供应商提前了解政府采购信息，采购人应当做好采购意向公开

工作。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应当尽量提前，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

动开始前 30 日公开采购意向。采购意向公开的内容应当包括采

购项目名称、采购需求概况、预算金额、预计采购时间等，政府

采购意向公开内容及参考文本按照财政部《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

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10 号）执行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通知自 2020 年 7月 6 日起施行。 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采购活动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

行。 

 

 

 贵港市财政局 

2020 年 7 月 1 日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月 1日印发      


